
  

 

財務委員會進展報告  

 

 元朗區議會財務委員會於 2018 年 5 月 29 日舉行 2018 年度第

三次會議，會上討論要點如下：  

 

巡視元朗區議會撥款資助的活動  

2．  截至 2018 年 5 月 11 日止，委員巡視了六項區議會撥款資助的

活動，負責巡視的委員對活動整體表示滿意，但負責巡視「頌母親嘉

年華（康 45）」及「問候長者送關心（社 26）」活動的委員指出實際參

與人數比預期少。  

 

3．  有委員對嘉年華的實際參與人數表示關注，但由於嘉年華的人

數流動性大，巡視時段只屬整體活動的某一階段，委員經討論後建議

在檢視《元朗區議會運用區議會撥款守則》時，再詳細討論應否就嘉

年華的實際參與人數訂立要求。至於有關「問候長者送關心（社 26）」

活動，委員經討論後決定向團體發信，要求團體就實際參與活動人數不

及預期提交詳細書面解釋。  

 

未能如期舉行的活動報告（截至 2018 年 5 月 11 日止）  

4．  委員備悉上述報告。截至上述日期，只有一項沒有如期舉行的

活動，涉及區議會撥款共 10,000 元。該活動已按照《元朗區議會運用

區議會撥款守則》的規定，在原訂活動開始之前通知秘書處需要取消

活動。  

 

2018-19 年度元朗區議會財政狀況（截至 2018 年 5 月 11 日止）  

5．  委員備悉上述財政狀況報告。截至上述日期，元朗區議會的實

際開支為 2,027,417 元，佔總撥款 5.96%。  

 

2018 年元朗區青年節的修訂財政預算  

6．  委員通過「第十屆元朗區青年節」的修訂財政預算。經修訂後，

「第十屆元朗區青年節」的預算開支下調至 1,944,450 元，區議會撥款

維持 120 萬元。  

 

元朗區體育節 2018 的撥款申請  

7．  委員通過撥款 250 萬元，以資助元朗區體育會有限公司舉辦

「元朗區體育節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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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1 周年升旗禮、綜合表演暨酒會的撥款申請  

8．  委員通過撥款 15 萬元，以資助元朗各界協會舉辦「慶祝香港

回歸祖國 21 周年升旗禮、綜合表演暨酒會」。  

 

元朗足球會的撥款申請（ 2018-19 球季）  

9．  由於元朗足球會覓得合適的贊助，將會再提交更新的財政預

算。委員同意以傳閱方式分別徵詢文委會及財委會的意見。  

 

新田鄉鄉事委員會「新田鄉舉辦耆英盆菜宴」的修訂財政預算  

10．  委員通過新田鄉鄉事委員會「新田鄉舉辦耆英盆菜宴」的修訂

財政預算。經修訂後，區議會撥款將上調至 12 萬元。  

 

元朗區議會與元朗區福利辦事處轄下元朗區安老服務協調委員會聯辦

活動工作小組、元朗區家庭生活教育宣傳運動工作小組、元朗區康復

服務協調委員會社區教育工作小組及元朗區關注青少年成長工作小組

合辦的 2018-19 年度活動撥款申請：   

（ 1）  「資源共享元朗情」計劃   

（ 2）  「恩‧賞  生命」計劃   

（ 3）  「玩‧樂‧味‧緣」共享社區計劃   

（ 4）  「連青‧傳情」計劃  

11．  委員通過撥款 52 萬元，以資助元朗區福利辦事處轄下元朗區

安老服務協調委員會聯辦活動工作小組、元朗區家庭生活教育宣傳運

動工作小組、元朗區康復服務協調委員會社區教育工作小組及元朗區

關注青少年成長工作小組與元朗區議會合辦的四個活動（每項活動各

13 萬元）。  

 

元朗區新來港定居人士服務的撥款申請  

12．  委員通過撥款 80,000 元，以資助籌辦新來港定居人士服務，

協助元朗區新來港人士融入社區。  

 

2018-19 年度（第二季）以元朗區議會撥款舉辦社區參與計劃的申請： 

(1) 申請區議會撥款的新團體  

(2)  2018 年 7 月至 9 月（第二季）的文藝活動  

(3)  2018 年 7 月至 9 月（第二季）的康樂及體育活動  

(4)  2018 年 7 月至 9 月（第二季）的社會服務活動  

13．  委員通過兩個新團體申請元朗區議會撥款的資格，包括：「基

督教宣道會洪恩堂」及「動力會有限公司」。委員亦通過獲文委會推薦

的撥款申請，以區議會撥款資助 22 項文藝活動（ 304,121 元）、51 項康

樂及體育活動（ 573,384.5 元）及 38 項社會服務活動（ 452,180 元）。  

 



討論《元朗區議會運用區議會撥款守則》的修訂建議  

14．  委員經討論後通過以下建議修訂：  

  

(i)  新增租用天幕的撥款資助  – 「核准活動撥款額為 20 萬元

或以下的活動，租用天幕的資助上限為 30,000 元；而核准

活動撥款額超過 20 萬元的活動，租用天幕的費用不可超過

核准活動撥款的  10%)」；  

(ii)  新增背幕（需包括搭建背板）及其他場地布置的撥款資助，

上限分別為 2,000 元及 200 元；  

(iii)  增加主要以橫額布置場地的資助上限至 800 元；  

(iv)  增加場租的資助上限至 300 元／小時；  

(v)  新增空調收費及學校職員逾時工作收費，分別為 300 元／小

時及 80 元／小時；  

(vi)  為老人院探訪的活動新增攝影及搬運費的撥款資助；  

(vii)  為老人及傷健人士舉辦的旅行、宿營、日營一類的活動新增

攝影費的撥款資助；  

(viii)  增加音響的資助上限至 2,500 元，和為有表演項目的長者茶

聚活動新增音響的撥款資助；及  

(ix)  增加其他活動的音響資助上限至 1,000 元。  

15．  有見會議的法定人數不足，委員建議下一次會議續議此議題。 

 

 

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2018 年 6 月  

 


